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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人民政府令
第　１８　号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废止‹上海市流动人口卫生防疫管理暂行规定›的决定»已经２０１４年５月４
日市政府第４６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生效.

市　长　　　杨　雄
２０１４年６月４日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废止«上海市流动人口
卫生防疫管理暂行规定»的决定

　　经研究,市人民政府决定废止«上海市流动人口卫生防疫管理暂行规定»(１９９４年８月２３日上海市
人民政府公布,根据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０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５２号公布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
‹上海市农机事故处理暂行规定›等１４８件市政府规章的决定»修正并重新发布).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生效.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市安全监管局
制订的«上海市禁止、限制和控制危险

化学品目录(第二批)»的通知
(２０１４年６月１１日)

沪府办发〔２０１４〕２８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各有关单位: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市安全监管局制订的«上海市禁止、限制和控制危险化学品目录(第二批)»转发

给你们,请认真按照执行.

上海市禁止、限制和控制危险化学品目录
(第二批)

　　«上海市禁止、限制和控制危险化学品目录(第二批)»(以下简称«目录»)由全市禁止部分、中心城禁
止部分、限制和控制部分组成.对各个部分的禁止、限制和控制要求如下:

一、«目录»中,全市禁止部分所列危险化学品在全市范围内禁止生产、储存、经营、运输和使用;中心
城禁止部分中所列危险化学品在外环线以内(国家和市级批准的工业园区、地块和产业基地除外)禁止
生产、储存、经营(不带有储存设施经营除外)、运输和使用;限制和控制部分所列危险化学品在外环线以
内禁止零售(汽油、液化石油气、液化天然气和压缩天然气除外).国家和市级工业园区、地块和产业基
地的范围,按照市经济信息化委公布的名单执行.

二、有关单位根据需要,在全市范围内使用«目录»中全市禁止部分所列危险化学品,或者在外环线
以内使用«目录»中心城禁止部分所列危险化学品的,应当向所属行业或领域的政府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无行业或领域政府主管部门的单位向所在地安全监管部门提出申请,经认可后,到具有相应资质的危险
化学品单位采购,并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单位按公安部门指定的区域、路段和时段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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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具体的认可程序,由相应的主管部门制定.
三、«目录»中限制和控制部分所列危险化学品在全市范围内生产、储存、经营、运输和使用,或者中

心城禁止部分所列危险化学品在外环线以外和外环线以内位于国家和市级批准的工业园区、地块和产
业基地生产、储存、经营、运输和使用时,应当遵守以下限制和控制要求:

(一)集约化管控

１．生产企业、从事仓储经营和带有储存设施的经营企业(带有储存设施从事气体经营的企业及加油
加气站除外)以及使用危险化学品从事生产的化工企业应当设在国家和市级批准的工业园区、地块和产
业基地.已建上述企业不在国家和市级批准的工业园区、地块和产业基地的,应当按照本市有关产业结
构调整的政策逐步调整.

２．新建的生产企业应当设在上海化学工业区(含金山分区和奉贤分区)和金山第二工业区等符合产
业政策规划导向的工业区块内(具体名单由市安全监管局、市经济信息化委、相关区县政府商定后公
布).上述工业区块的管理机构应当开展整体性安全风险评价,科学评估园区安全风险,确定安全容量,
实施总量控制.

３．鼓励从事危险化学品经营的企业进入危险化学品集中交易平台从事经营活动,并将有关生产、购
销、储存和运输危险化学品等信息实时输入交易平台.

(二)安全生产信用体系管理

企业应当遵守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自觉履行安全生产责任义务.本市安全监管部门和交通运
输主管部门等承担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职责的部门将依据各自职责,建立企业安全生产信用信息系统,
按照规定记录和披露企业的违法行为信息,并会相关部门在市场准入、评比评优、项目审批、资质认定、
市场监管等方面建立联动惩戒机制.

(三)生产、储存、经营和使用环节

１．生产企业、从事仓储经营和带有储存设施的经营企业以及使用危险化学品从事生产的化工企业
应当在２０１５年第二季度前,取得安全生产标准化二级达标.

２．生产企业、从事仓储经营和带有储存设施的经营企业以及使用危险化学品从事生产的化工企业
应当经过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设计.尚未经正规设计的,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重新
设计,查找安全隐患,进行隐患整改.

３．使用单位应当记录购买、储存、使用危险化学品等信息并存档备查,存档期限不少于２年.
(四)运输环节

１．非本市注册的外省市驻沪经营(起讫地均在本市)的运输企业,应当执行本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有关备案手续的规定并接受其监管.

２．汽油、液化石油气、液化天然气和压缩天然气等涉及国计民生的危险化学品、单位确需使用的危
险化学品和化学试剂在中心城运输的,有关单位应当委托有资质的运输单位实施配送.相应的主管部
门可制定实施配送的相关规定,并委托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推荐的运输单位配送.危险化学品及试剂严
禁通过邮件、快件夹带.

四、«目录»所述的生产是以该危险化学品为主要中间产品或最终产品的生产.如在生产过程中出
现列入禁止目录中的难以消除的副产物,企业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妥善处置.«目录»所述的经营不
含持有«港口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在港区范围内从事危险化学品的装卸、仓储和驳运等经营活动.«目
录»所述的运输是指公路运输.

五、«目录»列举的危险化学品在生产、储存、经营、运输和使用时还应当遵守国家和本市关于危险化
学品的其他规定.涉及需要履行国际公约的危险化学品的生产、储存、经营、运输和使用,还应当按照国
家有关要求,到相应的部门办理相应的手续.

六、«目录»自２０１４年６月１５日起施行.
七、市安全监管局负责对«目录»及管控措施进行解释.

上海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２０１４年６月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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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禁止部分

序号 品　名 别　名 CAS号 UN号
危险货物
编号

第１类　爆炸品

１ 迭氮(化)钡[干的或含水＜５０％] １８８１０－５８－７ ０２２４ １１０１８

２
迭氮 (化 )铅 [含 水 或 水 加 乙 醇

≥２０％] １３４２４－４６－９ ０１２９ １１０１９

３ 重氮甲烷 ３３４－８８－３ １１０２０

４
二硝 基 重 氮 酚 [含 水 或 水 加 乙 醇

≥４０％] 重氮二硝基苯酚 ８７－３１－０ ００７４ １１０２１

５
三硝基间苯二酚铅[含水或水加乙醇

≥２０％] 收敛酸铅 ６３９１８－９７－８ ０１３０ １１０２２

６
脒 基 亚 硝 氨 基 脒 基 叉 肼 [含 水

≥３０％] ０１１３ １１０２３

７
脒基亚硝氨基脒基四氮烯[含水或水
加乙醇≥３０％] 四氮烯;特屈拉辛 １０９－２７－３ ０１１４ １１０２４

８ 雷(酸)汞[含水或水加乙醇≥２０％] ６２８－８６－４ ０１３５ １１０２５

９ 硝基胍[干的或含水＜２０％] 橄苦岩 ５５６－８８－７ ０２８２ １１０２７

１０ 硝基脲 ５５６－８９－８ ０１４７ １１０２８

１１ 硝酸脲[干的或含水＜２０％] １２４－４７－０ ０２２０ １１０２９

１２ 硝酸重氮苯 １１０３０

１３ 硝化淀粉[干的或含水＜２０％] ９０５６－３８－６ ０１４６ １１０３１

１４
２,４,６－三硝基甲苯[干的或含水

＜３０％] 梯恩梯(TNT) １１８－９６－７ ０２０９ １１０３５

１５ ２,４,６－三硝基甲苯与铝混合物 特里托纳尔 ０３９０ １１０３６

１６ 三硝基甲苯与三硝基苯混合物 ０３８８ １１０３７

１７
三硝基甲苯与六硝基－１,２－二苯乙
烯混合物

三硝基甲苯与六硝基
芪混合物

０３８８ １１０３７

１８
三硝基甲苯与三硝基苯和六硝基－
１,２－二苯乙烯混合物

三硝基甲苯与三硝基
苯和六硝基芪混合物

０３８９ １１０３８

１９ 三硝基甲苯与硝基萘混合物 梯萘炸药 １１０３９

２０ ２,４,６－三硝基苯甲硝胺 特屈儿 ４７９－４５－８ ０２０８ １１０４０

２１ 环三次甲基三硝胺[含水≥１５％] 黑索金;旋风炸药 １２１－８２－４ ００７２ １１０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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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品　名 别　名 CAS号 UN号
危险货物
编号

２２ 环三次甲基三硝胺[钝感的] １２１－８２－４ ０４８３ １１０４１

２３
环三次甲基三硝胺与三硝基甲苯混
合物[干的或含水＜１５％] 黑索雷特 ０１１８ １１０４２

２４
环三次甲基三硝胺与三硝基甲苯和
铝粉混合物

黑索金与梯恩梯和铝
粉混合炸药;黑索托
纳尔

０３９３ １１０４３

２５
环三次甲基三硝胺与环四次甲基四
硝胺混合物[含水≥１５％或含钝感剂

≥１０％]

黑索金与奥克托金混
合物

０３９１ １１０４４

２６ 环四次甲基四硝胺[含水≥１５％] 奥克托金(HMX) ２６９１－４１－０ ０２２６ １１０４６

２７ 环四次甲基四硝胺[钝感的] ２６９１－４１－０ ０４８４ １１０４６

２８
环四次甲基四硝胺与三硝基甲苯混
合物[干的或含水＜１５％]

奥克托金与梯恩梯混
合炸药;奥克雷特

０２６６ １１０４７

２９
季戊四醇四硝酸酯[含水≥２５％或含
钝感剂≥１５％] 泰安;喷梯尔 ７８－１１－５ ０１５０ １１０４９

３０ 季戊四醇四硝酸酯[含蜡≥７％] ７８－１１－５ ０４１１ １１０４９

３１
季戊四醇四硝酸酯与三硝基甲苯混
合物[干的或含水＜１５％]

泰安与梯恩梯混合炸
药;彭托雷特

０１５１ １１０５０

３２ 二硝基(苯)酚[干的或含水＜１５％] ２５５５０－５８－７ ００７６ １１０５２

３３
二 硝 基 间 苯 二 酚 [干 的 或 含 水

＜１５％] ５１９－４４－８ ００７８ １１０５３

３４
１,３,５－ 三 硝 基 苯 [干 的 或 含 水

＜３０％] 均三硝基苯 ９９－３５－４ ０２１４ １１０５４

３５ ２,４,６－三硝基氯(化)苯 苦基氯 ８８－８８－０ ０１５５ １１０５６

３６ ２,４,６－三硝基苯酚钠 苦味酸钠 ３３２４－５８－１ １１０５８

３７
２,４,６－三硝基苯酚铵[干的或含水

＜１０％] 苦味酸铵 １３１－７４－８ ０００４ １１０５９

３８ 三硝基间甲酚 ６０２－９９－３ ０２１６ １１０６０

３９ ２,４,６－三硝基间苯二酚 收敛酸 ８２－７１－３
０２１９,
０３９４

１１０６１

４０ 三硝基苯甲醚 三硝基茴香醚 ６０６－３５－９ ０２１３ １１０６２

４１ 三硝基苯乙醚 ４７３２－１４－３ ０２１８ １１０６３

４２
２,４,６－三硝基苯甲酸[干的或含水

＜３０％] 三硝基安息香酸 １２９－６６－８ ０２１５ １１０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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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品　名 别　名 CAS号 UN号
危险货物
编号

４３ 三硝基苯磺酸 ２５０８－１９－２ ０３８６ １１０６５

４４ ２,４,６－三硝基苯磺酸钠 １１０６６

４５ ２,４,６－三硝基苯胺 苦基胺 ４８９－９８－５ ０１５３ １１０６７

４６ ２,３,４,６－四硝基苯胺 ３６９８－５４－２ ０２０７ １１０６８

４７ 三硝基芴酮 １２９－７９－３ ０３８７ １１０６９

４８ 三硝基萘 ０２１７ １１０７０

４９ 四硝基萘 ２８９９５－８９－３ １１０７１

５０ 四硝基萘胺 １１０７２

５１ 六硝基二苯胺 六硝炸药;二苦基胺 １３１－７３－７ ００７９ １１０７３

５２ 六硝基二苯胺铵盐 曙黄 １１０７４

５３ 六硝基二苯硫[干的或含水＜１０％] 二苦基硫 ２８９３０－３０－５ ０４０１ １１０７５

５４ 六硝基－１,２－二苯乙烯 六硝基芪 ２００６２－２２－０ ０３９２ １１０７６

５５ 甲基丙烯酸三硝基乙酯 １１０７９

５６ ５－硝基苯并三唑 硝基连三氮杂茚 ２３３８－１２－７ ０３８５ １１０８０

５７

硝酸铵肥料[比硝酸铵 (含可燃物

＞０．２％,包括以碳计算的任何有机
物,但不包括任何其他添加剂)更易
爆炸]

０２２３ １１０８３

５８ 硝铵炸药 铵梯炸药 １１０８４

５９ 二亚硝基苯 １５０－１２－４ ０４０６ １３００５

６０
二硝基邻甲(苯)酚钠[干的或含水

＜１５％] ２３１２－７６－７ ０２３４ １３００６

６１ 硝基芳香族衍生物钾盐[爆炸性的] ０１５８ １３００７

６２
二硝基(苯)酚碱金属盐[干的或含水

＜１５％] ００７７ １３０１０

６３
４,６－二硝基－２－氨基苯酚钠[干的
或含水＜２０％] 苦氨酸钠 ８３１－５２－７ ０２３５ １３０１１

６４
４,６－二硝基－２－氨基苯酚锆[干的
或含水＜３０％] 苦氨酸锆 ６３８６８－８２－６ ０２３６ １３０１２

６５ 硝化二乙醇胺火药 １３０１３

６６ 硝化纤维素[含乙醇≥２５％] ９００４－７０－０ ０３４２ １３０１４

６７ 硝化纤维素[含增塑剂≥１８％] ９００４－７０－０ ０３４３ １３０１５

６８ 四唑并－１－乙酸 四氮杂茂－１－乙酸 ０４０７ １４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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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品　名 别　名 CAS号 UN号
危险货物
编号

６９ ５－巯基四唑并－１－乙酸 ０４４８ １４０１８

第２类　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

７０ 亚硝酸甲酯[特许的] ６２４－９１－９ ２４５５ ２１０４８

７１ 碘化氢[无水] １００３４－８５－２ ２１９７ ２２０２４

７２ 锑化氢 锑化三氢;睇 ７８０３－５２－３ ２６７６ ２３００８

７３ 三氧化二氮[特许的] 亚硝酐 １０５４４－７３－７ ２４２１ ２３０１１

７４ 五氟化磷 ７６４７－１９－０ ２１９８ ２３０２２

７５ 六氟化硒 ７７８３－７９－１ ２１９４ ２３０２３

７６ 六氟化碲 ７７８３－８０－４ ２１９５ ２３０２４

７７ 氯化溴 溴化氯 １３８６３－４１－７ ２９０１ ２３０２６

７８ 四氟(代)肼 １００３６－４７－２ ２３０３１

７９ 羰基硫 硫化碳酰 ４６３－５８－１ ２２０４ ２３０３３

８０ 过氯酰氟
氟化过氯氧;氟化过
氯酰

７６１６－９４－６ ３０８３ ２３０３６

８１ 亚硝酰氯 氯化亚硝酰 ２６９６－９２－６ １０６９ ２３０３９

８２ 八氟异丁烯 全氟异丁烯 ３８２－２１－８ ２３０５２

第４类　易燃固体、自燃物品和遇湿易燃物品

８３ ２,４,６－三硝基苯酚银[含水≥３０％] 苦味酸银 １３４７ ４１０２７

８４ 磷化钠 １２０５８－８５－４ １４３２ ４３０３２

８５ 磷化钾 ２０７７０－４１－６ ２０１２ ４３０３３

８６ 磷化镁 二磷化三镁 １２０５７－７４－８ ２０１１ ４３０３５

８７ 磷化铝镁 １４１９ ４３０３７

８８ 磷化锶 １２５０４－１３－１ ２０１３ ４３０３９

中心城禁止部分

序号 品　名 别　名 CAS号 UN号
危险货物
编号

第１类　爆炸品

１
硝化纤维素[干的或含水(或乙醇)
＜２５％] 硝化棉 ９００４－７０－０ ０３４０ １１０３２

２ 硝化纤维素[含增塑剂＜１８％] ９００４－７０－０ ０３４１ １１０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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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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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硝化丙三醇乙醇溶液[含硝化甘油

１％~１０％] 硝化甘油乙醇溶液 ０１４４ １１０３４

４ ２,４,６－三硝基二甲苯 ６３２－９２－８ １１０５５

５
甘露糖醇六硝酸酯[含水或水加乙醇

≥４０％] 六硝基甘露醇 １５８２５－７０－４ ０１３３ １１０７７

６
二乙二醇二硝酸酯[含不挥发、不溶
于水的钝感剂≥２５％] 二甘醇二硝酸酯 ６９３－２１－０ ００７５ １１０７８

第２类　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

７ 氢[液化的] 液氢 １３３３－７４－０ １９６６ ２１００２

８ 氘 重氢 ７７８２－３９－０ １９５７ ２１００４

９ 硫化氢[液化的] ７７８３－０６－４ １０５３ ２１００６

１０ 甲烷[液化的] 液化甲烷 ７４－８２－８ １９７２ ２１００８

１１ 乙烷[液化的] 液化乙烷 ７４－８４－０ １９６１ ２１０１０

１２ 乙烯[压缩的] ７４－８５－１ １９６２ ２１０１６

１３ 乙烯[液化的] 液化乙烯 ７４－８５－１ １０３８ ２１０１７

１４ 丙烯 １１５－０７－１ １０７７ ２１０１８

１５ １－丁烯 １０６－９８－９ １０１２ ２１０１９

１６ ２－丁烯 ５９０－１８－１ １０１２ ２１０１９

１７ 异丁烯 １１５－１１－７ １０５５ ２１０２０

１８ 丙二烯[抑制了的] ４６３－４９－０ ２２００ ２１０２１

１９ １,３－丁二烯[抑制了的] 联乙烯 １０６－９９－０ １０１０ ２１０２２

２０ １,３－戊二烯[抑制了的] ５０４－６０－９ ２１０２３

２１ １,４－戊二烯[抑制了的] ５９１－９３－５ ２１０２３

２２ １－丁炔[抑制了的] 乙基乙炔 １０７－００－６ ２４５２ ２１０２５

２３ 氟乙烯[抑制了的] 乙烯基氟 ７５－０２－５ １８６０ ２１０３０

２４ １,１－二氟乙烯 偏二氟乙烯;R１１３２a ７５－３８－７ １９５９ ２１０３１

２５ 四氟乙烯[抑制了的] １１６－１４－３ １０８１ ２１０３２

２６ 二氟氯乙烷 R１４２ ７５－６８－３ ２５１７ ２１０３３

２７ 三氟氯乙烯[抑制了的] 氯三氟乙烯;R１１１３ ７９－３８－９ １０８２ ２１０３４

２８ 三氟溴乙烯 溴三氟乙烯 ５９８－７３－２ ２４１９ ２１０３５

２９ 氯乙烷 乙基氯 ７５－００－３ １０３７ ２１０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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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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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氯乙烯[抑制了的] 乙烯基氯 ７５－０１－４ １０８６ ２１０３７

３１ 溴乙烯[抑制了的] 乙烯基溴 ５９３－６０－２ １０８５ ２１０３８

３２ 甲乙醚 乙甲醚;甲氧基乙烷 ５４０－６７－０ １０３９ ２１０４１

３３ 乙烯基甲醚[抑制了的] 甲基乙烯醚 １０７－２５－５ １０８７ ２１０４２

３４ 一甲胺[无水] 氨基甲烷;甲胺 ７４－８９－５ １０６１ ２１０４３

３５ 三甲胺[无水] ７５－５０－３ １０８３ ２１０４５

３６ 乙胺 氨基乙烷 ７５－０４－７ １０３６ ２１０４６

３７ 甲硫醇 巯基甲烷 ７４－９３－１ １０６４ ２１０４７

３８ 甲基氯硅烷 氯甲基硅烷 ９９３－００－０ ２５３４ ２１０５１

３９ 八氟－２－丁烯 全氟－２－丁烯 ３６０－８９－４ ２４２２ ２２０３８

４０ 四氧化二氮[液化的] 二氧化氮 １０１０２－４４－０ １０６７ ２３０１２

４１ 二氟化氧 ７７８３－４１－７ ２１９０ ２３０１４

４２ 三氟化磷 ７７８３－５５－３ １９５５ ２３０１７

４３ 四氟化硫 ７７８３－６０－０ ２４１８ ２３０１９

４４ 氯化氰 氰化氯;氯甲腈 ５０６－７７－４ １５８９ ２３０２７

４５ 氰[液化的] ４６０－１９－５ １０２６ ２３０２８

４６ 六氟丙酮 ６８４－１６－２ ２４２０ ２３０３２

４７ 羰基氟 氟化碳酰 ３５３－５０－４ ２４１７ ２３０３５

４８ 三氟乙酰氯 氯化三氟乙酰 ３５４－３２－５ ３０５７ ２３０３７

４９ 碳酰氯 光气 ７５－４４－５ １０７６ ２３０３８

５０ 氯甲烷 甲基氯;R４０ ７４－８７－３ １０６３ ２３０４０

５１ 溴甲烷 甲基溴 ７４－８３－９ １０６２ ２３０４１

５２ 锗烷 ７７８２－６５－２ ２１９２ ２３０４３

５３
二氧化碳和环氧乙烷混合物[含环氧
乙烷＞６％]

二氧化碳和氧化乙烯
混合物

１０４１ ２３０４９

第３类　易燃液体

５４ １－戊烯 １０９－６７－１ １１０８ ３１００６

５５ ２－戊烯 １０９－６８－２ ３１００６

５６ 环戊烯 １４２－２９－０ ２２４６ ３１００８

５７ ２－氯－１,３－丁二烯[抑制了的] １２６－９９－８ １９９１ ３１０１３

５８ ２－氯丙烷 氯异丙烷;异丙基氯 ７５－２９－６ ２３５６ ３１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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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９ ２－氯丙烯 异丙烯基氯 ５５７－９８－２ ２４５６ ３１０２１

６０ ３－氯丙烯 α－氯丙烯;烯丙基氯 １０７－０５－１ １１００ ３１０２１

６１ 丙烯醛[抑制了的] 烯丙醛 １０７－０２－８ １０９２ ３１０２４

６２ 甲基丙基醚 甲丙醚 ５５７－１７－５ ２６１２ ３１０２８

６３ 乙烯基乙醚[抑制了的] 乙基乙烯醚;乙氧基
乙烯

１０９－９２－２ １３０２ ３１０２９

６４ １,１－二甲氧基乙烷
二甲醇缩乙醛;乙醛
缩二甲醇

５３４－１５－６ ２３７７ ３１０３１

６５ １,２－环氧丙烷[抑制了的] 氧化丙烯;甲基环氧
乙烷

７５－５６－９ １２８０ ３１０３２

６６ 甲硫醚 二甲硫 ７５－１８－３ １１６４ ３１０３３

６７ 乙硫醇
氢 硫 基 乙 烷;巯 基
乙烷

７５－０８－１ ２３６３ ３１０３４

６８ 亚硝酸乙酯醇溶液 １０９－９５－５ １１９４ ３１０３９

６９ ２－甲基呋喃 ５３４－２２－５ ２３０１ ３１０４１

７０ １－氨基丙烷 正丙胺 １０７－１０－８ １２７７ ３１０４７

７１ ２－氨基丙烷 异丙胺 ７５－３１－０ １２２１ ３１０４７

７２ ３－氨基丙烯 烯丙胺 １０７－１１－９ ２３３４ ３１０４８

７３ １,１－二氯乙烯[抑制了的] 偏二氯乙烯 ７５－３５－４ １３０３ ３２０４０

７４ ２,３－二氯丙烯 ７８－８８－６ ２０４７ ３２０４１

７５ 氯甲基甲醚 甲基氯甲醚 １０７－３０－２ １２３９ ３２０８９

７６ 氯甲酸甲酯 ７９－２２－１ １２３８ ３２１５０

７７ 氯甲酸乙酯 ５４１－４１－３ １１８２ ３２１５１

７８ 氯甲酸异丙酯 １０８－２３－６ ２４０７ ３２１５２

７９ 异氰酸甲酯 ６２４－８３－９ ２４８０ ３２１６４

８０ 异氰酸乙酯 １０９－９０－０ ２４８１ ３２１６４

８１ 异氰酸正丙酯 １１０－７８－１ ２４８２ ３２１６４

８２ 异氰酸异丙酯 １７９５－４８－８ ２４８３ ３２１６４

８３ 异氰酸叔丁酯 １６０９－８６－５ ２４８４ ３２１６４

８４ 异氰酸正丁酯 １１１－３６－４ ２４８５ ３２１６４

８５ 异氰酸异丁酯 １８７３－２９－６ ２４８６ ３２１６４

８６ 甲氧基异氰酸甲酯 甲氧基甲基异氰酸酯 ６４２７－２１－０ ２６０５ ３２１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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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品　名 别　名 CAS号 UN号
危险货物
编号

８７ 甲基肼 甲基联胺 ６０－３４－４ １２４４ ３２１８３

８８ １,１－二甲基肼 二甲基肼[不对称] ５７－１４－７ １１６３ ３２１８４

８９ １,２－二甲基肼 二甲基肼[对称] ５４０－７３－８ ２３８２ ３２１８４

９０ 乙基三氯硅烷 三氯乙基硅烷 １１５－２１－９ １１９６ ３２１８６

９１ 二甲基二氯硅烷 二氯二甲基硅烷 ７５－７８－５ １１６２ ３２１８６

９２ 乙烯(基)三氯硅烷[抑制了的] 三氯乙烯硅烷 ７５－９４－５ １３０５ ３２１８６

９３ ２－硝基丙烷 ７９－４６－９ ２６０８ ３３５２２

９４ １,３－二氯丙烯 ５４２－７５－６ ２０４７ ３３５２８

９５ 亚磷酸三甲酯 １２１－４５－９ ２３２９ ３３６１０

９６ 亚磷酸三乙酯 １２２－５２－１ ２３２３ ３３６１０

９７ ３,４－二甲基吡啶 ５８３－５８－４ ３３６１５

９８ N,N－二甲基氨基乙腈 ２－(二甲胺基)乙腈 ９２６－６４－７ ２３７８ ３３６３０

９９ 无水肼[含肼＞６４％] 无水联氨 ３０２－０１－２ ２０２９ ３３６３１

第４类　易燃固体、自燃物品和遇湿易燃物品

１００ 二硝基邻甲酚钠[含水≥１５％] ２３１２－７６－７ １３４８ ４１０１２

１０１ ４－硝基联苯 对硝基联苯 ９２－９３－３ ４１５１８

１０２ 连二亚硫酸钾 低亚硫酸钾 １４２９３－７３－３ １９２９ ４２０１３

１０３ 连二亚硫酸钙 １５５１２－３６－４ １９２３ ４２０１４

１０４ 烷基铝 ３０５１ ４２０２２

１０５ 戊硼烷 五硼烷 １９６２４－２２－７ １３８０ ４２０３１

１０６ 磷化钙 二磷化三钙 １３０５－９９－３ １３６０ ４３０３４

第５类　氧化剂和有机过氧化物

１０７ 过氧化钾 １７０１４－７１－０ １４９１ ５１００３

１０８ 三氟化溴 ７７８７－７１－５ １７４６ ５１０１２

１０９ 五氟化溴 ７７８９－３０－２ １７４５ ５１０１３

１１０ 五氟化碘 ７７８３－６６－６ ２４９５ ５１０１４

１１１ 高氯酸铵 过氯酸铵 ７７９０－９８－９ １４４２ ５１０１７

１１２ 高氯酸钠 过氯酸钠 ７６０１－８９－０ １５０２ ５１０１８

１１３ 高氯酸钾 过氯酸钾 ７７７８－７４－７ １４８９ ５１０１９

１１４ 高氯酸锂 过氯酸锂 ７７９１－０３－９ ５１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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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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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５ 氯酸铵 １０１９２－２９－７ ５１０２９

１１６ 高锰酸钠 过锰酸钠 １０１０１－５０－５ １５０３ ５１０４７

１１７ 亚硝酸锌铵 ６３８８５－０１－８ １５１２ ５１０７２

１１８ 四硝基甲烷 ５０９－１４－８ １５１０ ５１０７９

１１９
过氧 化 甲 乙 酮 [在 溶 液 中,含 量

≤４５％,含有效氧≤１０％]
过氧化丁酮液;催化
剂糊 M

１３３８－２３－４ ２５５０ ５２０３２

１２０
过氧 化 甲 乙 酮 [在 溶 液 中,含 量

≤５２％,含有效氧＞１０％] １３３８－２３－４ ２５６３ ５２０３２

１２１
过氧化甲乙酮[在尼龙酸二异丁酯
中,含量≤４０％,含有效氧≤８．２％] １３３８－２３－４ ３０６８ ５２０３２

１２２
过氧 化 环 己 酮 [在 溶 液 中,含 量

≤７２％,含有效氧≤９％] ７８－１８－２ ２１１８ ５２０３４

１２３ 过氧化环己酮[含量≤９１％,含水] ７８－１８－２ ２１１９ ５２０３４

１２４
过氧化环己酮[糊状物,含量≤７２％,
含有效氧≤９％] ７８－１８－２ ２８９６ ５２０３４

第６类　毒害品和感染性物品

１２５ 氰化氢[无水,稳定的] 无水氢氰酸 ７４－９０－８ １０５１ ６１００３

１２６ 氢氰酸[含量≤２０％] ７４－９０－８ １６１３ ６１００４

１２７ 三氯化砷 氯化亚砷 ７７８４－３４－１ １５６０ ６１０１３

１２８ 羰基镍 四羰基镍;四碳酰镍 １３４６３－３９－３ １２５９ ６１０３１

１２９ 五羰基铁 羰基铁 １３４６３－４０－６ １９９４ ６１０３１

１３０ 二氯硫化碳 硫光气;硫代羰基氯 ４６３－７１－８ ２４７４ ６１０３２

１３１ 三氯硝基甲烷
氯 化 苦;硝 基 三 氯
甲烷

７６－０６－２ １５８０ ６１０５１

１３２ 六氯环戊二烯 全氯环戊二烯 ７７－４７－４ ２６４６ ６１０５５

１３３ 硝基苯 ９８－９５－３ １６６２ ６１０５６

１３４ 乙撑亚胺[抑制了的] 氮丙环;吖丙啶 １５１－５６－４ １１８５ ６１０７７

１３５ 三氯乙醛[无水的,抑制了的] 氯醛;氯油 ７５－８７－６ ２０７５ ６１０７９

１３６ 一氯乙醛 氯乙醛;一氯代乙醛 １０７－２０－０ ２２３２ ６１０７９

１３７ 丙酮氰醇 丙酮合氰化氢 ７５－８６－５ １５４１ ６１０８８

１３８ 全氯甲硫醇
三氯硫氯甲烷;过氯
甲 硫 醇;四 氯 硫 代
碳酰

５９４－４２－３ １６７０ ６１０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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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品　名 别　名 CAS号 UN号
危险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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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９ 苯(基)硫醇
苯硫酚;巯基苯;硫代
苯酚

１０８－９８－５ ２３３７ ６１０９０

１４０ 乙基二氯胂 二氯化乙基胂 ５９８－１４－１ １８９２ ６１０９８

１４１ 氯甲酸三氯甲酯 双光气 ５０３－３８－８ ６１１０１

１４２ 氯甲酸(正)丙酯 １０９－６１－５ ２７４０ ６１１０１

１４３ 异氰酸苯酯 苯基异氰酸酯 １０３－７１－９ ２４８７ ６１１０９

１４４ 异氰酸环己酯 环己基异氰酸酯 ３１７３－５３－３ ２４８８ ６１１０９

１４５ 硫酸(二)甲酯 ７７－７８－１ １５９５ ６１１１６

１４６ １,２－二溴乙烷 乙撑二溴 １０６－９３－４ １６０５ ６１５６５

１４７ 一氯(代)丙酮 氯丙酮 ７８－９５－５ １６９５ ６１６０１

１４８ 溴丙酮 ５９８－３１－２ １５６９ ６１６０４

１４９ 氯甲酸仲丁酯 １７４６２－５８－７ ６１６０９

１５０ 氯甲酸异丁酯 ５４３－２７－１ ６１６０９

第８类　腐蚀品

１５１ 三氧化硫[抑制了的] 硫酸酐 ７４４６－１１－９ １８２９ ８１０１０

１５２ 一氯化硫 １００２５－６７－９ １８２８ ８１０３２

１５３ 二氯化硫 １０５４５－９９－０ １８２８ ８１０３３

１５４ 氧氯化硒
氯化亚硒酰;二氯氧
化硒

７７９１－２３－３ ２８７９ ８１０３９

１５５ 三氯化磷 ７７１９－１２－２ １８０９ ８１０４１

１５６ 五氯化磷 １００２６－１３－８ １８０６ ８１０４２

１５７ 四氯化硅 氯化硅 １００２６－０４－７ １８１８ ８１０４３

１５８ 五氯化锑 ７６４７－１８－９ １７３１ ８１０４７

１５９ 四氯化钛 ７５５０－４５－０ １８３８ ８１０５１

１６０ 硫代磷酰氯
硫代氯化磷酰;三氯
化硫磷

３９８２－９１－０ １８３７ ８１０６４

１６１ 溴乙酰溴 溴化溴乙酰 ５９８－２１－０ ２５１３ ８１１１２

１６２ 三甲基乙酰氯
三甲基氯乙酰;新戊
酰氯

３２８２－３０－２ ２４３８ ８１１１７

１６３ 三氯乙酰氯 ７６－０２－８ ２４４２ ８１１１８

１６４ 二甲氨基甲酰氯 ７９－４４－７ ２２６２ ８１１１９

１６５ 二甲基硫代磷酰氯 ２５２４－０３－０ ２２６７ ８１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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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６ 二乙基硫代磷酰氯 ２５２４－０４－１ ２７５１ ８１１３２

１６７ 氯甲酸烯丙(基)酯[含有稳定剂] ２９３７－５０－０ １７２２ ８３００６

１６８ 硫代氯甲酸乙酯 氯硫代甲酸乙酯 ２９４１－６４－２ ２８２６ ８３００８

１６９ α,α,α－三氯甲(基)苯
三氯化苄;苯(基)三
氯甲烷

９８－０７－７ ２２２６ ８３０１１

１７０ 三氯氧化钒 三氯化氧钒 ７７２７－１８－６ ２４４３ ８３５０２

限制和控制部分

序号 品　名 别　名 CAS号 UN号
危险货物
编号

第１类　爆炸品

１ 高氯酸[浓度＞７２％] ７６０１－９０－３ １１０２６

２
硝化丙三醇[含不挥发、不溶于水的
钝感剂≥４０％]

甘油三硝酸酯;硝化
甘油

５５－６３－０ ０１４３ １１０３３

３
２,４,６－三硝基苯酚[干的或含水

＜３０％] 苦味酸 ８８－８９－１ ０１５４ １１０５７

４
硝酸铵[含可燃物＞０．２％,包括以碳
计算的任何有机物,但不包括任何其
他添加剂]

６４８４－５２－２ ０２２２ １１０８２

第２类　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

５ 氢[压缩的] 氢气 １３３３－７４－０ １０４９ ２１００１

６ 氢气和甲烷混合物[压缩的] ２０３４ ２１００３

７ 一氧化碳 ６３０－０８－０ １０１６ ２１００５

８ 甲烷[压缩的] ７４－８２－８ １９７１ ２１００７

９ 天然气[含甲烷的,压缩的] 沼气 ８００６－１４－２ １９７１ ２１００７

１０ 天然气[含甲烷的,液化的] 液化天然气 ８００６－１４－２ １９７２ ２１００８

１１ 乙烷[压缩的] ７４－８４－０ １０３５ ２１００９

１２ 丙烷 ７４－９８－６ １９７８ ２１０１１

１３ 异丁烷 ７５－２８－５ １９６９ ２１０１２

１４ 正丁烷 丁烷 １０６－９７－８ １０１１ ２１０１２

１５ ２,２－二甲基丙烷 ４６３－８２－１ ２０４４ ２１０１３

１６ 环丙烷[液化的] ７５－１９－４ １０２７ ２１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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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环丁烷 ２８７－２３－０ ２６０１ ２１０１５

１８ 氟甲烷 甲基氟 ５９３－５３－３ ２４５４ ２１０２６

１９ 氟乙烷 乙基氟;R１６１ ３５３－３６－６ ２４５３ ２１０２７

２０ １,１－二氟乙烷 R１５２a ７５－３７－６ １０３０ ２１０２８

２１ １,１,１－三氟乙烷 R１４３ ４２０－４６－２ ２０３５ ２１０２９

２２ 环氧乙烷 氧化乙烯 ７５－２１－８ １０４０ ２１０３９

２３ (二)甲醚 １１５－１０－６ １０３３ ２１０４０

２４ 二甲胺[无水] １２４－４０－３ １０３２ ２１０４４

２５ 乙硼烷 二硼烷 １９２８７－４５－７ １９１１ ２１０４９

２６ 四氢化硅 甲硅烷 ７８０３－６２－５ ２２０３ ２１０５０

２７ 石油气 原油气 １０７１ ２１０５２

２８ 石油气[液化的] 液化石油气 ６８４７６－８５－７ １０７５ ２１０５３

２９ 氯化氢[无水] ７６４７－０１－０
１０５０,
２１８６

２２０２２

３０ 三氯化硼 １０２９４－３４－５ １７４１ ２２０２３

３１ 氟[压缩的] ７７８２－４１－４ １０４５ ２３００１

３２ 氯[液化的] 液氯 ７７８２－５０－５ １０１７ ２３００２

３３ 氨[液化的,含氨＞５０％] 液氨 ７６６４－４１－７ １００５ ２３００３

３４ 溴化氢[无水] １００３５－１０－６ １０４８ ２３００４

３５ 磷化氢 磷化三氢;膦 ７８０３－５１－２ ２１９９ ２３００５

３６ 砷化氢 砷化三氢;胂 ７７８４－４２－１ ２１８８ ２３００６

３７ 硒化氢[无水] ７７８３－０７－５ ２２０２ ２３００７

３８ 一氧化氮 １０１０２－４３－９ １６６０ ２３００９

３９ 二氧化硫[液化的] 亚硫酸酐 ７４４６－０９－５ １０７９ ２３０１３

４０ 三氟化氯 ７９９０－９１－２ １７４９ ２３０１５

４１ 三氟化氮 ７７８３－５４－２ ２４５１ ２３０１６

４２ 三氟化硼 氟化硼 ７６３７－０７－２ １００８ ２３０１８

４３ 四氟化硅 氟化硅 ７７８３－６１－１ １８５９ ２３０２０

４４ 五氟化氯 １３６３７－６３－３ ２５４８ ２３０２１

４５ 六氟化钨 ７７８３－８２－６ ２１９６ ２３０２５

４６ 一氧化碳和氢气混合物 水煤气 ２６００ ２３０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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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 硫酰氟 氟化磺酰 ２６９９－７９－８ ２１９１ ２３０３４

４８ 二氯硅烷 ４１０９－９６－０ ２１８９ ２３０４２

第３类　易燃液体

４９ 汽油[闪点＜－１８℃] ８００６－６１－９
１２０３,
１２５７

３１００１

５０ 正戊烷 戊烷 １０９－６６－０ １２６５ ３１００２

５１ ２－甲基丁烷 异戊烷 ７８－７８－４ １２６５ ３１００２

５２ 环戊烷 ２８７－９２－３ １１４６ ３１００３

５３ 环己烷 六氢化苯 １１０－８２－７ １１４５ ３１００４

５４ 正己烷 己烷 １１０－５４－３ １２０８ ３１００５

５５ ２－甲基－１,３－丁二烯[抑制了的] 异戊间二烯 ７８－７９－５ １２１８ ３１０１２

５６ 乙醛 ７５－０７－０ １０８９ ３１０２２

５７ 乙醚 二乙(基)醚 ６０－２９－７ １１５５ ３１０２６

５８ 二甲氧基甲烷
甲撑二甲醚;二甲醇
缩甲醛;甲缩醛

１０９－８７－５ １２３４ ３１０３１

５９ 二乙氧基甲烷
甲醛缩二乙醇;二乙
醇缩甲醛

４６２－９５－３ ２３７３ ３１０３１

６０ 甲酸甲酯 １０７－３１－３ １２４３ ３１０３７

６１ 甲酸乙酯 １０９－９４－４ １１９０ ３１０３８

６２ 呋喃 氧杂茂 １１０－００－９ ２３８９ ３１０４０

６３ 甲胺水溶液 氨基甲烷水溶液 ７４－８９－５ １２３５ ３１０４４

６４ 乙胺水溶液[浓度５０％~７０％] 氨基乙烷水溶液 ７５－０４－７ ２２７０ ３１０４５

６５ 二乙胺 １０９－８９－７ １１５４ ３１０４６

６６ 四甲基硅烷 四甲基硅 ７５－７６－３ ２７４９ ３１０４９

６７ 二硫化碳 ７５－１５－０ １１３１ ３１０５０

６８ 汽油[－１８℃≤闪点＜２３℃] ８００６－６１－９
１２０３,
１２５７

３２００１

６９ 石油醚 石油精 ８０３２－３２－４ １２７１ ３２００２

７０ 石油原油 原油 ８００２－０５－９
１２６７,
１２５５

３２００３

７１ 石脑油 溶剂油 ８０３０－３０－６
１２５６,
２５５３

３２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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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 １,１－二氯乙烷 乙叉二氯 ７５－３４－３ ２３６２ ３２０３５

７３ １,２－二氯乙烷
乙撑二氯;亚乙基二
氯;１,２－二氯化乙烯

１０７－０６－２ １１８４ ３２０３５

７４ 苯 纯苯 ７１－４３－２ １１１４ ３２０５０

７５ 重质苯 ３２０５１

７６ 甲基苯 甲苯 １０８－８８－３ １２９４ ３２０５２

７７ 甲醇 ６７－５６－１ １２３０ ３２０５８

７８ ２－丙烯－１－醇 烯丙醇;蒜醇 １０７－１８－６ １０９８ ３２０６５

７９ ２－丁烯醛[抑制了的] 巴豆 醛;β－ 甲 基 丙
烯醛

４１７０－３０－３ １１４３ ３２０７１

８０ ３－丁烯－２－酮
甲基乙烯基(甲)酮;
丁烯酮

７８－９４－４ １２５１ ３２０７８

８１ 甲基叔丁基醚 １６３４－０４－４ ２３９８ ３２０８４

８２ 二硫化二甲基
二 甲 二 硫;甲 基 化
二硫

６２４－９２－０ ２３８１ ３２１１４

８３ 乙酰氯 氯(化)乙酰 ７５－３６－５ １７１７ ３２１１９

８４ 正丁酰氯 氯(化)丁酰 １４１－７５－３ ２３５３ ３２１２１

８５ 乙酸乙酯 醋酸乙酯 １４１－７８－６ １１７３ ３２１２７

８６ 乙酸乙烯酯[抑制了的] 乙烯基乙酸酯;醋酸
乙烯酯

１０８－０５－４ １３０１ ３２１３１

８７ 乙腈 甲基氰 ７５－０５－８ １６４８ ３２１５９

８８ 丙腈 乙基氰 １０７－１２－０ ２４０４ ３２１６０

８９ 丙烯腈[抑制了的] 氰(基)乙烯 １０７－１３－１ １０９３ ３２１６２

９０ 甲基丙烯腈[抑制了的] 异丁烯腈 １２６－９８－７ ３０７９ ３２１６３

９１ 硫代异氰酸甲酯
异硫氰酸甲酯;甲基
芥子油

５５６－６１－６ ２４７７ ３２１６５

９２ 三乙胺 １２１－４４－８ １２９６ ３２１６８

９３ 丙烯亚胺[抑制了的] 甲基氮丙环 ７５－５５－８ １９２１ ３２１８０

９４ 六亚甲基亚胺 １１１－４９－９ ２４９３ ３２１８２

９５ 甲基三氯硅烷 三氯甲基硅烷 ７５－７９－６ １２５０ ３２１８６

９６ 三甲基氯硅烷 氯化三甲基硅烷 ７５－７７－４ １２９８ ３２１８６

９７
硝化纤维素溶液[含氮量≤１２．６％,
含硝化纤维素≤５５％] 硝化棉溶液 ２０５９ ３２１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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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８ 硝基甲烷 ７５－５２－５ １２６１ ３３５２０

９９ 硝基乙烷 ７９－２４－３ ２８４２ ３３５２１

１００ 苯乙烯[抑制了的] 乙烯苯 １００－４２－５ ２０５５ ３３５４１

１０１ 氯苯 一氯化苯 １０８－９０－７ １１３４ ３３５４６

１０２ 丙炔醇 １０７－１９－７ ３３５５９

１０３ 糠醛 呋喃甲醛 ９８－０１－１ １１９９ ３３５８１

第４类　易燃固体、自燃物品和遇湿易燃物品

１０４ 红磷 赤磷 ７７２３－１４－０ １３３８ ４１００１

１０５ ２,４－二硝基(苯)酚[含水≥１５％] ５１－２８－５ １３２０ ４１０１０

１０６
N,N′－二亚硝基五亚甲基四胺[含
钝感剂] 发泡剂 H １０１－２５－７ ４１０２１

１０７ 硝化纤维素[含水≥２５％] 硝化棉 ２５５５ ４１０３１

１０８
硝化纤维素 [含氮 ≤１２．６％,含 醇

≥２５％] 硝化棉 ２５５６ ４１０３１

１０９
硝化纤维素[含氮≤１２．６％,含增塑
物质≥１８％] 硝化棉 ２５５７ ４１０３１

１１０ ２,２′－偶氮二异丁腈 发泡剂 N ７８－６７－１ ２９５２ ４１０４０

１１１
２,２′－偶氮－二－(２,４－二甲基戊
腈) 偶氮二异庚腈 ４４１９－１１－８ ２９５３ ４１０４２

１１２ 癸硼烷 十硼烷;十硼氢 １７７０２－４１－９ １８６８ ４１０５６

１１３ 金属锰粉[含水≥２５％] 锰粉 ７４３９－９６－５ ４１５０６

１１４ 萘 粗萘;精萘 ９１－２０－３ １３３４ ４１５１１

１１５ 黄磷 白磷 ７７２３－１４－０
２４４７,
１３８１

４２００１

１１６ 连二亚硫酸钠 保险粉;低亚硫酸钠 ７７７５－１４－６ １３８４ ４２０１２

１１７ 金属钠 钠 ７４４０－２３－５ １４２８ ４３００２

１１８ 金属钾 钾 ７４４０－０９－７ ２２５７ ４３００３

１１９ 铝粉[未涂层的] 铝银粉 ７４２９－９０－５ １３９６ ４３０１３

１２０ 磷化铝 ２０８５９－７３－８ １３９７ ４３０３６

１２１ 磷化锌 １３１４－８４－７ １７１４ ４３０３８

１２２ 五硫化(二)磷 五硫化磷 １３１４－８０－３ １３４０ ４３０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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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５类　氧化剂和有机过氧化物

１２３ 过氧化氢[含量＞６０％,特许的] 双氧水 ７７２２－８４－１ ２０１５ ５１００１

１２４ 过氧化氢[２０％≤含量≤６０％] 双氧水 ７７２２－８４－１ ２０１４ ５１００１

１２５ 过氧化钠 双氧化钠;二氧化钠 １３１３－６０－６ １５０４ ５１００２

１２６ 高氯酸[含酸５０％~７２％] 过氯酸 ７６０１－９０－３ １８７３ ５１０１５

１２７ 氯酸钠 ７７７５－０９－９ １４９５ ５１０３０

１２８ 氯酸钾 ３８１１－０４－９ １４８５ ５１０３１

１２９ 高锰酸钾 过锰酸钾;灰锰氧 ７７２２－６４－７ １４９０ ５１０４８

１３０ 硝酸铅 １００９９－７４－８ １４６９ ５１０６５

１３１ 硝酸胍 硝酸亚氨脲 ５０６－９３－４ １４６７ ５１０６８

１３２ 硝酸铵[含可燃物≤０．２％] ６４８４－５２－２ １９４２ ５１０６９

１３３ 三氧化铬[无水] 铬(酸)酐 １３３３－８２－０ １４６３ ５１５１９

１３４ 重铬酸钠 红矾钠 ７７８９－１２－０ ５１５２０

１３５ 重铬酸钾 红矾钾 ７７７８－５０－９ ５１５２０

１３６ 硝酸镉 １０３２５－９４－７ ５１５２２

１３７ 亚硝酸钠 ７６３２－００－０ １５００ ５１５２５

１３８
过氧化氢叔丁基[含量≤８０％,带有
氢过氧化二叔丁基和/或 A 型稀释
剂]

过氧化氢第三丁基;
过氧化叔丁醇

７５－９１－２ ２０９２ ５２０１７

１３９ 过氧化氢叔丁基[含量≤７２％,含水] ７５－９１－２ ２０９３ ５２０１７

１４０
过 氧 化 氢 叔 丁 基 [７２％ ＜ 含 量

≤９０％,含水] ７５－９１－２ ２０９４ ５２０１７

１４１
过氧化氢叔丁基[含量≤８２％,含水

≥７％,含氢过氧化二叔丁基≥９％] ７５－９１－２ ３０７５ ５２０１７

１４２ 过氧化氢异丙苯[工业纯] 过氧化羟基茴香素;
枯基过氧化氢

８０－１５－９ ２１１６ ５２０２０

１４３ 过氧化十二(烷)酰[工业纯] 过氧化(二)月桂酰;
引发剂B

１０５－７４－８ ２１２４ ５２０４４

１４４ 过氧化(二)苯甲酰[工业纯] ９４－３６－０ ２０８５ ５２０４５

１４５ 过甲酸 过蚁酸 １０７－３２－４ ５２０５０

１４６
过乙酸[含量≤４３％,含水≥５％,含
乙酸≥３５％,含过氧化氢≤６％,含有
稳定剂]

过醋酸;过氧化乙酸;
乙酰过氧化氢

７９－２１－０ ２１３１ ５２０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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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７ 过氧化苯甲酸叔丁酯[工业纯] 过氧 化 叔 丁 基 苯 甲
酸酯

６１４－４５－９ ２０９７ ５２０７６

１４８
过氧化苯甲酸叔丁酯[在溶液中,含
量＞７７％] ６１４－４５－９ ２０９７ ５２０７６

１４９
过氧化苯甲酸叔丁酯[在溶液中,含
量≤７７％] ６１４－４５－９ ２０９８ ５２０７６

１５０
过氧化苯甲酸叔丁酯[含量≤５２％,
带有惰性固体] ６１４－４５－９ ２８９０ ５２０７６

第６类　毒害品和感染性物品

１５１ 氰化钠 山奈 １４３－３３－９ １６８９ ６１００１

１５２ 氰化钾 １５１－５０－８ １６８０ ６１００１

１５３ ３－氯－１,２－环氧丙烷 环氧氯丙烷 １０６－８９－８ ２０２３ ６１０５２

１５４ 苯酚 酚;石炭酸 １０９－９５－２
１６７１,
２３１２

６１０６７

１５５ 甲苯－２,４－二异氰酸酯 ２,４－二异酸甲苯酯 ５８４－８４－９ ２０７８ ６１１１１

１５６ 二氯甲烷 亚甲基氯;甲撑氯 ７５－０９－２ １５９３ ６１５５２

１５７ 三氯甲烷 氯仿 ６７－６６－３ １８８８ ６１５５３

１５８ 四氯化碳 四氯甲烷 ５６－２３－５ １８４６ ６１５５４

１５９ 碘甲烷 甲基碘 ７４－８８－４ ２６４４ ６１５６８

１６０ ２－氯乙醇 乙撑氯醇 １０７－０７－３ １１３５ ６１５８３

１６１ １,１,３,３－四甲基－１－丁硫醇 特辛硫醇;叔辛硫醇 ６３８３４－８７－７ ３０２３ ６１５９１

１６２ 氯甲酸(正)丁酯 ５９２－３４－７ ２７４３ ６１６０９

１６３ 氯(代)乙腈
氰 化 氯 甲 烷;氯 甲
基氰

１０７－１４－２ ２６６８ ６１６３４

１６４ 苯胺 氨基苯 ６２－５３－３ １５４７ ６１７４６

第８类　腐蚀品

１６５ 氟化氢[无水] ７６６４－３９－３ １０５２ ８１０１５

１６６ 氢氟酸 氟化氢溶液 ７６６４－３９－３ １７９０ ８１０１６

１６７ 溴 溴素 ７７２６－９５－６ １７４４ ８１０２１

１６８ 氯磺酸 ７７９０－９４－５ １７５４ ８１０２３

１６９ 氯化亚砜
亚硫酰(二)氯;二氯
氧化硫

７７１９－０９－７ １８３６ ８１０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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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品　名 别　名 CAS号 UN号
危险货物
编号

１７０ 氧氯化磷
氯化磷酰;磷酰氯;三
氯氧化磷

１００２５－８７－３ １８１０ ８１０４０

１７１ 三氯化铝[无水] ７４４６－７０－０ １７２６ ８１０４５

１７２ 五氧化(二)磷 磷酸酐 １３１４－５６－３ １８０７ ８１０６３

１７３ 氯乙酰氯 氯化氯乙酰 ７９－４０－９ １７５２ ８１１１８

１７４ 甲(基)磺酰氯 氯化硫酰甲烷 １２４－６３－０ ８１１２７

１７５ 氯乙酸 氯醋酸 ７９－１１－８ １７５０ ８１６０３

１７６ 丙烯酸[抑制了的] ７９－１０－７ ２２１８ ８１６１７

１７７ １,２－乙二胺
１,２－二氨基乙烷;乙
(撑)二胺

１０７－１５－３ １６０４ ８２０２８

１７８ 汞 水银 ７４３９－９７－６ ２８０９ ８３５０５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转发市经济信息化委等六部门制订的
«上海市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实施方案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的通知
(２０１４年６月１１日)

沪府办发〔２０１４〕２９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各有关单位:
市经济信息化委、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科委、市交通委、市公安局等六部门制订的«上海市新

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实施方案(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已经市政府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按照执行.

上海市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实施方案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

　　为加快推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推进节能减排,促进大气污染治理,根据２０１３年９月１７日财政

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展改革委«关于继续开展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工作的通知»要求,结合本

市实际,制订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和主要目标
(一)指导思想

服务国家节能减排战略、大气污染治理战略和新能源汽车发展战略,贯彻落实国务院发布的«节能

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２０１２－２０２０年)»,深化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促进城市环境改善及汽车产

业升级,形成完善的新能源汽车应用服务体系,带动全产业链发展.
(二)主要目标

通过推广应用万辆新能源汽车,进一步深化鼓励支持政策,完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突破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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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瓶颈,为后续进一步扩大应用规模奠定基础.
１．到２０１５年,推广应用１３０００辆新能源汽车.其中,外地品牌车辆不低于３０％;本市新增或更新的

公交、公务、环卫、物流车辆中,新能源汽车比例不低于３０％.
２．环境改善取得明显成效.到２０１５年,累计节约７．５万吨汽柴油,减少颗粒物排放约１００吨、温室

气体(二氧化碳)排放约２０万吨.
３．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实现网络化、便利化.到２０１５年,新建各类充电桩６０００个左右、加氢

站１座.
４．进一步完善鼓励支持政策,优化新能源汽车使用环境.制定新能源汽车考核激励机制,调动推广

应用新能源汽车积极性.
５．进一步完善产业技术自主创新体系、产业链协同配套体系和社会化系统支持体系.继续保持国

内领先优势,争取本地品牌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占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２０％左右.
二、工作计划
(一)车辆推广应用

根据到２０１５年,上海市计划推广应用新能源汽车１３０００辆的目标,２０１３年推广应用４００辆左右、
２０１４年推广应用３６００辆左右、２０１５年推广应用９０００辆左右;按照车型计,乘用车９５００辆、客车１４００
辆、专用车２１００辆左右;按照行业领域计,公共服务领域(公交车、公务车、环卫车、物流车)合计４７００
辆,其他应用领域(租赁车、出租车、私家车)合计８３００辆(见下表).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上海市新能源汽车推广计划表
单位:辆

年度 公交车 公务车 环卫车 物流车 租赁车 出租车 私家车 合计

２０１３ ７０ １０ ０ ０ ５０ ０ ２７０ ４００

２０１４ ５１０ ３９０ １５０ ４００ ３００ ５０ １８００ ３６００

２０１５ ８２０ ８００ ４５０ １１００ １６５０ ５０ ４１３０ ９０００

合计 １４００ １２００ ６００ １５００ ２０００ １００ ６２００ １３０００

　　(二)基础设施建设

按照满足１３０００辆新能源汽车运行的要求,新建交直流充电桩６０００个左右、加氢站１座.其中,
２０１３年建设交直流充电桩３００个,２０１４年建设１５００个,２０１５年建设４２００个及加氢站１座.

(三)推广策略

１．公共服务用车以区域推广为主(如嘉定区、浦东新区、闵行区、松江区、青浦区、崇明县),以综合交
通枢纽为依托,逐步辐射全市,对新增或更新的公共服务用车３０％以上使用新能源汽车.

２．营造优良的新能源汽车购买和使用环境,并通过建立汽车共享模式、租赁等方式,推广应用新能
源汽车.同时,在基础设施建设、车辆使用等方面进一步完善政策,鼓励使用新能源汽车.

３．对接外地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了解整车技术参数、产品价格、市场销售等情况,宣传上海新能源
汽车推广应用政策,吸引外地产车辆进入上海,保障外地品牌车辆应用不低于３０％.

４．针对城市物流车数量多、替代需求大等特点,研究制定可行的推广政策,推进物流业使用新能源
汽车.

５．探索创新商业模式,拓展新能源汽车应用范围,鼓励租赁业务进入公交、公务、物流、环卫等行业,
倡导在城市交通的“最后一公里”使用新能源汽车.

６．鼓励企业等履行节能减排的社会责任,支持企业、员工团购新能源汽车.
三、重点任务
从公共服务领域、大型企事业单位、区域性园区、私人私企领域等多个方面,创新政策措施,落实配

套充电设施,落实资金保障和鼓励政策等,并明确实施主体到相关部门和单位.
(一)公共服务领域,一是大力推进新能源公交车示范运营;二是充分发挥政府公务用车在新能源汽

车应用中的带动作用;三是通过应用新能源汽车,提升市容环卫水平;四是取得新能源邮政车、物流车应
用的突破.

(二)大型企事业单位方面,发挥上汽集团等国有企业及交通大学、同济大学等在新能源汽车推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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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力军作用.
(三)区域性园区方面,加快推进国际汽车城、临港新城、自贸试验区、国际旅游度假区、张江高科技

园区、紫竹科学园区等重点区域的新能源汽车推广计划,主要包括嘉定区、浦东新区、闵行区等.
(四)私人私企方面,积极开拓租赁和出租领域新能源汽车的示范应用,全方位多渠道推动私人私企

使用新能源汽车.
四、推进措施
(一)组织保障

成立由分管副市长为组长,市政府分管副秘书长为副组长,市财政局、市科委、市经济信息化委、市
发展改革委、市交通委、市公安局等部门负责人组成的市新能源汽车推进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
组”),负责总体工作指导以及与国家四部委对接.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市经济信息化委,负责制
订推进方案、组织协调、节点评审以及最终验收等.成立专家指导委员会,负责制定总体应用规划制定、
技术方案认定和应用单位指导等.

(二)研发支持

１．鼓励和支持本市新能源汽车制造、研发企业申报国家重大专项、创新工程、８６３计划、科技支撑计
划等项目.对获得上述国家支持的项目,按照国家及本市的有关规定,给予配套资金支持.

２．鼓励和支持本市新能源汽车研发企业申报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改造、引进消化吸收创新、产学
研攻关、小巨人计划、人才计划等项目,重点支持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纯电动汽车和燃料电池汽车的整
车集成和关键零部件技术等领域.对符合条件的,按照本市的有关规定,给予一定的资金资助.

(三)政策保障

１．对推广应用期内由本市消费者在本市购买符合国家政策要求的新能源乘用车,免费发放新能源
乘用车专用牌照额度.

２．对生产销售、组织购买符合有关安全性等标准的新能源乘用车,由地方财政给予补贴.
３．对本市公交企业购买并在本市运营的符合国家要求的新能源公交车,综合考虑车辆的购置、运营

和维修保养成本,对超出柴油公交车的新增成本,在国家补贴的基础上,由地方财政给予补贴.
４．鼓励电力等企业发挥技术、管理、资金、服务网络等方面的优势,组建专业的充换电设施建设运营

公司.对充换电设施建设运营公司投资建设符合扶持条件的充换电设施,由地方财政给予不超过３０％
的资金支持.

５．研究支持商业模式创新,鼓励各类新能源汽车使用和服务机构采用灵活、新兴的商业模式,鼓励
金融机构开展各类有利于新能源汽车推广的金融创新.拓宽新能源汽车应用领域,鼓励在出租车、分时
租赁等领域使用新能源汽车,进一步提升节能减排效果.

６．研究进一步鼓励新能源汽车通行、使用方面的优惠政策.鼓励区县制定新能源汽车相关支持政
策,进一步优化新能源汽车使用环境.

(四)基础设施

１．公用基础设施:根据市中心城区公共充电桩规划,在大型商场、P＋R停车场、医院、学校等开展公
共充电桩设施建设,鼓励单位自建,适度超前布局,加快推进建设步伐.

２．私用基础设施:根据电动汽车车主需求,对落实固定停车位的车主,按照１车１桩的标准,推进充
电桩设施建设.选择嘉定区、浦东新区、闵行区、松江区、青浦区、崇明县等区县,实现新小区电缆入位、
旧小区部分改造目标,为今后私用充电设施建设打好基础.

与此同时,按照统一标准,进行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及运营服务.在市辖区域内布局加氢站,与安亭
加氢站形成加氢互补,逐渐形成加氢网络.

(五)标准制定

为配合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应用,积极开展新能源汽车及应用技术标准体系研究.开展«电动汽车
充电桩道路交通指引标志设置规范»、«电动汽车安全技术检验操作规范»、«电动汽车动力蓄电池梯级利
用和回收处理»、«加油站内置电动汽车充电桩设置规范»制定以及«加油站内加氢站建设规范»研究等.

(六)宣传教育

１．不定期举行学术专题会议、专家讲座、经验交流等,及时了解国际新能源汽车技术发展动态,广泛
听取各方意见.

２．在嘉定区、浦东新区、闵行区、松江区、青浦区、崇明县等区县广泛开展试乘试驾活动,让更多消费
者亲身体验新能源汽车.

—４２— (２０１４年第１３期)



３．有计划、有组织地通过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加大新能源汽车宣传力度,普及新能源汽车相关知
识,创建有利于新能源汽车商业化推广的市场环境.

(七)安全保障

建立全市统一、开放、独立的新能源汽车公共服务平台“新能源汽车公共数据采集与监测研究中
心”,全面采集运行车辆的动态数据,监控车辆的运行状态,保障车辆安全运行.规划到２０１５年,形成２
万辆监控能力.同时,要求推广应用的新能源汽车全部安装车载监控系统,车辆生产企业制定较为完善
的安全预案.

五、任务分工
(一)协调推进全市新能源汽车工作,负责向国家四部委和市领导汇报进展情况.(牵头部门:市经

济信息化委、市科委、市财政局、市发展改革委.配合部门、单位:市交通委、市建设管理委、市规划国土
资源局、市机管局、市公安局、市国资委、市商务委、市绿化市容局、市邮政管理局、相关区县政府)

(二)出台鼓励购买和使用新能源汽车相关支持政策.(牵头部门:市发展改革委.配合部门:市经
济信息化委、市财政局、市科委、市交通委、市公安局、市国资委、市商务委、市建设管理委、市绿化市容
局、市邮政管理局)

(三)制定并实施新能源公交车应用方案,包括车型、运营单位、基础设施、政策需求、资金投入等.
(牵头部门:市交通委、市规划国土资源局.配合部门、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建设管理委、市经济信息
化委、市财政局、市科委、相关区县政府、市电力公司)

(四)制定并实施新能源公务车应用方案,包括车型、使用单位、基础设施、政策需求、资金投入等.
(牵头部门:市机管局、市财政局.配合部门、单位:市公安局、市检察院、市高法院、市司法局、市质量技
监局、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市地税局、市工商局、相关区县政府)

(五)制定并实施新能源物流车(包括邮政车)应用方案,包括车型、运营单位、基础设施、政策需求、
资金投入等.(牵头部门:市商务委、市邮政管理局.配合部门:市交通委、市发展改革委、市公安局、市
建设管理委、市经济信息化委、市国资委、市科委、普天新能源公司)

(六)制定并实施新能源环卫车应用方案,包括车型、运营单位、基础设施、政策需求、资金投入等.
(牵头部门:市绿化市容局.配合部门、单位:市建设管理委、市交通委、市公安局、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
信息化委、市财政局、市科委、相关区县政府)

(七)制定并实施国有企业新能源乘用车推广方案,包括车型、使用单位、控购支持、牌照优惠、基础
设施、资金投入等.(牵头部门:市国资委.配合部门、单位:市财政局、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信息化委、
市科委、相关区县政府、上汽集团)

(八)制定并实施新能源租赁车、出租车额度扶持实施办法,包括申请条件、申报流程、额度优先和管
理要求等.(牵头部门:市交通委.配合部门、单位:市经济信息化委、市财政局、市发展改革委、市科委、
市商务委、相关区县政府)

(九)制定并实施与１３０００辆新能源汽车配套的充电等设施建设方案,包括数量、地理位置、政策需
求、资金投入等.研究进一步鼓励新能源汽车使用的通行和停放等优惠政策.(牵头部门:市发展改革
委、市建设管理委、市交通委、市规划国土资源局.配合部门、单位:市经济信息化委、市科委、市公安局、
市安全监管局、市质量技监局、市电力公司)

(十)制定并实施电动汽车二手车市场流通方案,包括车辆残值估计、过户许可、办理流程和报废渠
道等.(牵头部门:市商务委、市公安局.配合部门:市交通委、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经济信息化
委、市科委)

(十一)制定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２０％左右份额的产销方案并完成８０００辆以上新能源汽车在本市
的销售目标.(牵头单位:上汽集团.配合部门、单位:市财政局、市科委、市经济信息化委、市发展改革
委、市交通委、市建设管理委、市规划国土资源局、市机管局、市公安局、市国资委、市商务委、各区县
政府)

(十二)制定以国际汽车城为中心的新能源汽车推广实施方案.(牵头单位:嘉定区政府、上海国际
汽车城集团.配合部门、单位:市财政局、市科委、市经济信息化委、市发展改革委、市交通委、市建设管
理委、市规划国土资源局、市公安局、市国资委、市商务委、市绿化市容局、同济大学、上汽集团、市电力公
司、普天新能源公司)

(十三)制定新能源汽车区域性推广应用的实施方案.(牵头单位:浦东新区政府、闵行区政府.配
合部门、单位:市财政局、市科委、市经济信息化委、市发展改革委、市交通委、市建设管理委、市规划国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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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局、市公安局、市国资委、市商务委、市绿化市容局、临港集团、交通大学、上汽集团、市电力公司、普
天新能源公司)

以上各相关方案和政策在２０１４年上半年完成制定,其余工作与新能源汽车的推进保持协同.相关
部门和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根据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根据时间节点,分解工作任务.领导小
组办公室对各有关部门、单位工作任务的完成情况进行收集并通报.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上 海 市 财 政 局
上 海 市 科 学 技 术 委 员 会
上 海 市 交 通 委 员 会
上 海 市 公 安 局

２０１４年６月５日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
市发展改革委等四部门关于本市郊野公园

建设管理指导意见的通知
(２０１４年６月１０日)

沪府办发〔２０１４〕３０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
市发展改革委、市规划国土资源局、市绿化市容局、市财政局«关于本市郊野公园建设管理的指导意

见»已经市政府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按照执行.

关于本市郊野公园建设管理的指导意见

建设郊野公园,是本市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城乡统筹发展要求的重要载体.
为改善生态环境,增加市民游憩空间,促进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优化城市空间布局,现提出本市郊野公
园建设管理的指导意见如下:

一、目标与原则
(一)目标

以郊区基本农田、生态片林、水系湿地、自然村落、历史风貌等现有生态人文资源为基础,通过统筹
和整合土地整治、“１９８”地块(规划产业区外、规划集中建设区以外的现状工业用地)内工业企业拆除复
垦、农民宅基地置换、村庄改造、美丽乡村和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生态林建设等相关工作,聚焦并创新
土地规划、农业农村、生态环境、水利水务、林业绿化、观光旅游等各领域政策资源,在本市郊区建设一批
具有一定规模、拥有良好的田园风光、郊野植被及自然景观,以保护生态环境资源、展现自然人文风貌、
提供都市休闲游憩空间为主要特征的郊野开放空间,实现改善生态环境、增加游憩空间、促进农业生产、
增加农民收益、优化城市布局等多重成效.计划２０１７年上半年实现首批５座开园,以后再在全市有条
件的地区逐步推进.

(二)原则

一是因地制宜,生态优先;二是量力而行,循序渐进;三是节约高效,以人为本;四是区县为主,形成
合力;五是立足当前,兼顾长远.

二、建设要求
(一)全面推进园内工业企业的关停搬迁.郊野公园内属“１９８”地块范围的工业企业要全部淘汰.

各区县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工作方案,对纳入国家或本市产业淘汰目录的“三高一低”企业,开园前予以

—６２— (２０１４年第１３期)



调整淘汰;对其他类工业企业,除了向工业园区集中外,也按计划淘汰.
(二)稳妥推进农村宅基地置换.宅基地置换必须基于农民自愿.同时,规划和建设好农民集中居

住区,并与各区县新镇规划、村庄规划、农业布局规划搞好衔接,与未来农村分布、农业生产的大方向保
持一致.置换重点是零散布局、整体风貌较差的农村宅基地.对现状条件较好、近几年实施过村庄改造
的农民房屋,原则上不单纯为追求建设用地减量化指标而拆除,避免造成资源浪费.对在基本农田保护
区范围内且没有纳入搬迁范围的村庄,优先纳入美丽乡村的实施范围.

(三)严格控制类集建区规模.类集建区是指在本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集中建设区范围之外,允
许郊野公园实施主体另行开辟使用的建设用地空间.类集建区通过郊野公园范围内实现现状建设用地
减量化来获得,除农民安置外必须先拆后建,并严格控制规模,原则上不得超过园内建设用地减量化面
积的１/３.

(四)严格耕地保护要求.确保园内耕地和基本农田“规模有增加、质量有提高”.对宅基地置换、工
业企业关停淘汰等减量化土地,要进行复垦,通过土地整治,有效增加耕地面积,实现耕地规模化.实施
高标准农田建设,提高耕地质量,推进农业生产的生态化、规模化、机械化,支持和培育家庭农场、专业大
户、农民合作社,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五)加强林业建设与管护.确保开园范围内林地总面积有效增加.加快实施林地建设,积极推进
森林抚育、林相改造、湿地保护与修复等工程,提升现有林地质量.不得占用管控林地;对非管控林地,
如确需调整,必须在园区内先补后调;对园内古树名木及后续资源,要原地保护.

三、支持政策
(一)实施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在区县规划建设用地总规模负增长前提下,对郊野公园范围内实现

的建设用地减量,可相应获取耕地占补平衡指标和新增建设用地指标.这些计划指标除了１/３可用于
类集建区的使用开发外,剩余的２/３指标可统筹用于集建区内地块开发.对于放弃类集建区建设空间
的,可获得不低于放弃类集建区空间量１/３的用地指标奖励.

(二)给予土地整治专项资金支持.对第一批郊野公园的一期工程,给予市土地整治专项资金支持,
按照土地整治项目支出总金额的７０％给予市级补助.土地整治专项资金按项目实施进度拨付.

(三)给予土地出让收入市得部分支持.涉及宅基地置换项目,按照本市面上相关政策执行.对郊
野公园内属“１９８”地块范围的工业地块减量化,按照本市有关规定执行.对市级特定区域,按照特定区
域政策实施.

(四)整合聚焦各相关领域的支持政策.对郊野公园内符合条件的项目,通过本市与郊野公园建设
管理相关的村庄改造、产业结构调整、公益林建设、农田水利、农村污水处理、河道整治、旅游发展等专项
资金,给予优先安排和重点支持.园内市级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要配合郊野公园建设开园进度,予以
提前、优先安排市级建设计划.

(五)采取适当的国有建设用地土地出让方式.在产权清晰、受益人明确的前提下,由区县政府决
策,可按照减量化实施方案,在减量化挂钩建新区内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中,要求配建一定规模
的经营性物业,无偿或限价提供给建设用地减量化的集体经济组织,建立“造血机制”保障长远收益.在
产权清晰、受益人明确的前提下,由区县政府决策,可按照减量化实施方案,在减量化挂钩建新区内的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中,通过带规划设计方案、带功能使用要求、带基础设施条件等方式,优先供应给
实施建设用地减量化的集体经济组织或该集体经济组织授权的区属国有公司,形成“造血机制”保障长
远收益.

减量化挂钩建新区内国有建设用地处置方式,由区县政府统筹协调.
(六)推进园内农民就业.园内游憩服务和管理维护、承包利用园内流转农用地的企业等由于郊野

公园建设运营带来的新增就业岗位,优先吸纳安排当地农民.
(七)引导支持农宅等综合使用.区县政府要积极创造条件,鼓励和引导农民充分利用自有房屋等

现有资源,开展住宿、餐饮、农家乐等休闲游憩相关服务.试点开展不改变集体建设用地性质继续供集
体经济组织使用,主要发展与郊野公园游憩配套或农业生产直接相关的餐饮、农家乐、农产品贸易等服
务业.

(八)支持开展相关已批控详规划的适度调整.对因郊野公园内建设用地减量化引起的安置和开发
用地,如位于集建区内并有控详规划覆盖的,经郊野单元规划整体研究确认,可按照简化控详规划调整
程序,支持开展控详规划适度调整,包括开发强度和用地性质的优化;由此带来的土地出让收益增量部
分的区县级部分,原则上全部用于郊野公园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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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管理与保障机制
(一)加强领导和统筹协调.建立本市郊野公园建设联席会议,由分管市领导担任召集人,市发展改

革委、市绿化市容局(市林业局)、市财政局、市农委、市旅游局、市水务局、市经济信息化委、市建设管理
委、市交通委等部门参加;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市规划国土资源局.定期召开联席会议,研究审议郊野
单元(公园)规划、实施方案、年度推进计划、考核验收、非管控林地调整等重点事项并对重大事项进行
协调.

(二)合力推进建设管理.郊野公园所在区县(管委会)是郊野公园推进工作和资金保障的责任主
体,负责立足本区县进行资金平衡,负责郊野公园的规划编制、建设和后续管理等相关工作,负责建立有
效保障当地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利益的长效造血机制.

市规划国土资源局牵头研究制定本市郊野公园评估、考核和验收的办法和工作机制;审批郊野公园
规划,对建设用地减量工作进行验收,并指导和审批类集建区控详规划;指导郊野公园后续土地整治、增
减挂钩等相关项目的落地;制定标准,指导高标准农田建设.

市绿化市容局(市林业局)牵头审核郊野公园的生态建设方案,研究制定满足郊野公园生态功能和
景观游憩需要的林地建设与养护、配套服务设施建设等相关指标体系及标准导则.

市农委牵头指导园内宅基地置换、建立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利益长效造血机制、园内规划保留
的村庄开展村庄改造以及生态农业、休闲农业、观光农业建设等工作.

市经济信息化委指导园内企业的产业结构调整等工作.
市水务局指导园内水系河道治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等工作.
市旅游局、市建设管理委、市交通委等相关部门充分发挥行业管理作用,指导郊野公园建设合理有

序推进.
市财政局支持做好土地整治资金等资金政策制定和资金拨付等工作.
(三)实施郊野公园规划控制和预留保护.编制郊野公园概念规划和郊野单元(公园)规划,不得突

破本市及所在区域的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对该区域的功能定位和土地利用要求.
(四)加强郊野公园运行管理.郊野公园所在区县(管委会)要积极探索,建立合理有效的运行管理

机制.
(五)建立开放式的郊野公园规划机制.各区县现有基础良好、符合郊野特色的地区,可纳入全市郊

野公园规划,在符合郊野公园建设和管理要求的前提下,可享受相关支持政策.
本意见自２０１４年７月１日起实施,有效期至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

上 海 市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
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
上 海 市 绿 化 和 市 容 管 理 局
上 海 市 财 政 局

２０１４年６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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